      浙江缙云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222号） 

一、销售粮食的品种、产地、生产年份、数量：

2021年山东济宁产硬白小麦2700吨，设4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二、质量：

以实际存储库点大样为准。仓库看样时间：2025年4月18日--4月24日；地点：中心库1P2仓、中心库1P3仓（缙云县七里乡金弄市场下余巷2号）。

粮库电话： 13567611650      13906885903
业务电话： 0578--3130585    15869221317        

 2、本次竞价销售活动是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的，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存储库点实地看样，仔细审查标的物的实际情况，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竞买方慎重决定竞买行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委托方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出库检验报告。

三、货款结算办法

1、货款结算方式：自行结算（收款单位：缙云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缙云县支行，帐号：20333112200100000013361）。

2、货款结算期限：（1）竞得后5个工作日内，竞得方须与委托方签订合同。（2）竞得方须在2025年5月28日前付清货款。（3）超过上述期限，视作竞得方违约，委托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四、货物交割办法

1、先付款后提货。

2、提货时间：竞得方在2025年6月5日内提清全部标的物，因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等原因而影响运输的，经委托方同意按实际情况延期；若竞得方原因未按期提清标的物，委托方将向竞得方按竞得标的数量×0.3元/吨·天收取代管费，2025年6月8日内仍未提清货物的，按竞得方违约处理，委托方享有对货物处置权，没收竞得方履约保证金，且向竞得方追究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3、提货方式：车板交货，委托方组织散粮装车及支付装车费用。竞得方自行承担散粮运费。

4、交货地点： 中心库1P2仓、中心库1P3仓。

5、货物检验：竞得方在交货现场验收，若发现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于当场提出，离开库区后，相关损失及责任由竞得方承担。
五、其它说明

1、本次粮食交易的成交价均指含税价格。委托方提供正式发票，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自行缴纳。

2、竞得方原则上应按竞得数量提清货物，出库溢余损耗数量属于网上竞得数量的一部分，由最后提货者全部提清，出库溢余数量和出库损耗数量的交易价格均按竞得标的竞得价格结算（同一竞得者同一仓房有二个及以上标的，按最后竞得标的价格计算）。
3、因人力不可抗拒自然因素影响装卸、影响运输的，提供真实证据，按实际情况延期。

收储公司业务科潘科长： 0578—3130585；手机：15869221317              

      中心库樊主任： 13567611650；

责任保管员：13906885903； 13867065615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丽水分中心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